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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米敦（上海）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 
 

 
 

汉米敦（上海）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，第

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核销坏账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核销坏账的概况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

相关规定，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，公司对经营过程中无法收回的

应收款项予以核销。 

2017年实际核销客户的应收款项 9,161,350.00元，前期已全额

计提坏账准备；该款项性质为货款且非关联方，具体如下： 

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是否为关联方 

沈阳明华置业有限公司 4,55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贵州省威宁自治县城乡规划

局 
1,00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武汉华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5,2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46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乌海市城建投融资管理中心 79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湖南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 
704,650.00 无法收回 否 

武汉巴登城投资有限公司 54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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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16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责任

公司 
15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宜兴万达广场有限公司 66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 50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天津宝龙园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 
5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鞍山港旅置业有限公司 315,000.00 无法收回 否 

合  计 9,161,350.00 — — 

 

本次申请核销应收款项的主要原因是：账龄过长，经公司市场部、

财务部多种方式催收，上述款项目前仍然催收无果，确实无法回收，

形成坏账损失。为了公允、准确地列示财务报告，公司对上述款项予

以核销，但公司对上述的应收款项仍将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。 

 

二、 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核销坏账的事项，公司已根据会计政策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，

故本次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，本次核销坏账的事项真

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，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，符合公司的

财务实际情况，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

况。 

 

三、 决策程序 

本次坏账核销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

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坏账核销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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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意见：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各位董事

认真核查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情况，认为本次核销坏账的真实反映了

企业财务状况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符合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，

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公司本

次坏账的核销。 

 

五、 监事会意见 

本次核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财务制度的规定，且已全额计提坏

账准备，核销后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；本次核销符合公司的实际

情况，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

公司本次对坏账的核销。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汉米敦（上海）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

三次会议决议。 

（二）汉米敦（上海）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

次会议决议。 

 

汉米敦（上海）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05 

2018 年 4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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